探討潛艦部隊整體發展應有之思維
王志鵬

提　　要：

一、在八艘潛艦採購案未獲通過預算之前，應積極進行「汰除老舊潛艦」、「提

昇現有潛艦能力」、「完善訓練設施」、「彌補水下戰力空隙」四個層次的同步

推動與規劃。

二、增添與強化潛艦訓練設施，投資花費與購買的載台及武器而言，相對比例很

微小。可是能夠長久提供足夠的訓練能量，相對實質效益是無法比擬。

三、由現有水下兵力不足，至下一代新型潛艦到位服役期間，將產生15至20年的

水下戰力空隙，應審慎思考如何彌補。

四、潛艦購案持續延宕，如何建立美台雙方的官方與業界四方共識，似乎才是解

決之道，而「潛艦國造」應該是重要的關鍵。

五、台灣極為欠缺而必須加強的部分，是無形戰力與綜合運用兩大區塊。不斷的

花費大量的資源強化有形戰力，對於其他部分應更加投注心力與關注。

關鍵詞：絕氣推進系統、水下戰力空隙、潛艦國造、戰力方程式

壹、前言

台灣面對中共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其海軍戰略由「近岸、近海」逐次走向「遠

洋」發展。中共可以運用現有的潛艦對台灣實施封鎖，截斷台灣海上交通線，以

達到對台灣經濟封鎖的目的〔註一〕。反制潛艦封鎖的最好辦法就是結合空中、

水面兵力，並建立足夠的水下戰力。以現今我國海軍擁有4艘潛艦，卻只有2艘劍

龍級潛艦擔負戰備任務，整體戰力明顯不足。考量戰時潛艦部署的海域、作戰週

期、任務往返時間、整備天數、保養維修及妥善率等因素，評估至少應擁有10艘

潛艦，才能符合作戰需求。因此台灣海軍自2005年起，陸續向美國提出購買柴電

潛艦的需求，美國布希政府終於在2001年4月，依據「台灣關係法」同意供售台灣

8艘柴電潛艦〔註二〕，這項採購案自陳送立法院審議至今。前美國在台協會(AI

T)台北辦事處長楊甦棣再度召開記者會，針對台灣遲未通過的軍購預算案，是他

返回華府述職，面對美國白宮、國防部及國會議員詢問時，最難回答的問題〔註

三〕。儘管執政者與美方一再關切軍購案通過與否，顯而易見的是目前潛艦購案

仍處於紛爭的泥沼中。不過對於台灣潛艦的發展，筆者認為至少應有「汰除老舊

潛艦」、「提昇現有潛艦能力」、「完善訓練設施」、「彌補水下戰力空隙」4個

層次的同步推動與規劃。

貳、汰除茄比級潛艦，妥處人員轉用

海軍現有的2艘茄比級潛艦「海獅艦」與「海豹艦」，為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產物，

原為美國海軍艦隊型潛艦，於1971年陸續自美接收迄今，服役逾60年〔註四〕。

海軍原規劃在預算通過開始新型潛艦建造之初，即予汰除人員並實施轉用，不過

沒想到新型潛艦購案在立法院延宕了數年，此期間這2艘潛艦分別進行1至2次大修

〔註五〕，早已超過該型艦美海軍手冊之原始規範〔註六〕，若要等待新艦建造

後再考量除役問題，即使新型潛艦採購案能於2009年順利過關，也可能至少必須

再等上7、8年才能開始建造首艘新型潛艦，如此這2艘古董級潛艦勢必再面臨2次

大修週期，雖然海軍目前仍將這兩艘潛艦做為訓練使用，且尚能運用自如，不過

姑且不論該型艦每年人員與裝備維護成本效益問題，其潛在不明的風險可能不小

，一旦發生後果不堪設想。2007年4月陸軍發生UH-1H墜機事件，次月美國國防新

聞周刊報導此事件迫使國防部加速改良現有的直升機性能，預估3年內完成〔註七

〕。相信大多數人不希望相同的情況發生在潛艦上(如附表)。

參、裝備新武器，提昇劍龍級作戰能力

　　海軍目前擁有的兩艘劍龍級潛艦海龍號與海虎號，係1980年向荷蘭訂造的改

良旗魚級 (Zwaardvis)潛艦。自荷蘭購得返國至今，服役也超過20年〔註八〕，

該型艦係六○、七○年代間的設計，戰鬥系統的主計算機與記憶體運作效能較低

。以印度為例近年全面提昇其所擁有的10艘KILO級877EKM型潛艦，其中5艘已執行

性能與武器提昇更新，首艘進行提昇係於1999年針對1988年建造的第4艘Sindhuv

ir(S-58)號著手，該艦服役僅不到10年，而在這已完成提昇的5艘中，使用最久的

是1986年建造的第

1艘Sindhughosh(S-55)號，其使用時間亦僅19年，後5艘仍持續進行，預於2022年

前完成〔註九〕。印尼2艘八○年代初期建成服役的鐵環級潛艦(Cakra德國209級

1300型)，自服至今近30年，期間亦進行過二次大規模現代化改裝〔註十〕。因此

台灣海軍的2艘劍龍級艦亦正處於全面進行更新提昇性能之際，以強化作戰效益。

性能更新與提昇可以分為四個部分「載台翻修更新、新式武器裝配、戰鬥系統性

能提昇、降噪能力強化」著手。載台維護海軍已有20年長期成熟的維修經驗，能

力比較沒問題。至於新式的武器，美方早已於2001年同意售我潛射魚叉飛彈(UGM

-84 Harpoon)與重型魚雷(MK-48 Mod 4)〔註十一〕，待我方積極推動擴充。至於

戰鬥系統則可尋求原製造廠的協助，或重新外購籌獲新系統，亦可技術轉移自行

研製。

此外，目前全世界潛艦已列標準選項的降噪技術與絕氣推進系統(AIP)，亦應列入

推動規劃的考量。某國海軍退役少將Shay Brosh於2004年10月訪台參加潛艦研討

會時曾指出：「…我不了解台灣在進行新型潛艦採購規劃中並未列為標準選項，

不過在未來的潛艦發展，沒有絕氣推進系統的潛艦將很難生存…」〔註十二〕。

亞洲地區周邊國家，如日本自1992年計畫建造2,700噸級的春潮級改良型潛艦，即

考量裝配自瑞典購得的史特林引擎進行運轉測試〔註十三〕。2004年規劃新型3,

750噸新型潛艦已將絕氣推進系統列為標準配備〔註十四〕。南韓首艘配備德國2

12A型潛艦燃料電池絕氣推進系統的KSS2級潛艦亦於2006年6月下水〔註十五〕。

印度於2005年10月6日與法國簽訂6艘配備MESMA絕氣推進系統的Scorpene級潛艦，

並計畫於2012年至

2017年陸續完成〔註十六〕。中共自行建造的元級潛艦，首艘於2004年5月31日下

水，第2艘亦於同年12月下水，據傳均將配備絕氣推進系統〔註十七〕。由此可知

，在未來的水下作戰潛艦，不具絕氣推進系統將很難存活。另潛艦自動誘標系統

，若在積極籌獲亦無法的情況，應轉向試圖技術轉移進行自行研發為宜。

肆、完善訓練設施，強化艇員素質

儘管台灣海軍於1988年自荷蘭購得2艘劍龍級潛艦的計畫最終能順利完成〔註十八

〕，不過完整的潛艦訓練設施應該具備「潛航模擬教練儀、損害管制模擬教練儀

、動(電)力推進系統模擬教練儀、接敵與攻擊教練儀、水面航行模擬教練儀及聲

納音紋分析教練儀」等。這些裝備設施主要提供潛艦官兵平時泊港訓練與驗證，

訓練由淺至深、由個人至整體組合，以提昇潛艦個人素質與整體作戰能力。曾負

責規劃澳大利亞6艘新型柯林斯潛艦計畫的退役海軍中將Ian Mac Dougall於2004

年10月來台參與台灣潛艦國防研討後，次日個人陪同參觀潛艦部隊時Ian Mac Do

ugall中將私下提到：「...他認為台灣潛艦訓練設備不足...；澳大利亞在建造首

艘新潛艦之初，即已完備所有訓練設施提供人員訓練，後續並不斷進行修正更新

…。〔註十九〕」其實上述之裝備設施，投資花費與購買的載台及武器而言，相

對比例很微小。可是能夠長久提供足夠的訓練能量，相對實質效益是無法比擬，

且這樣的訓練設施就目前台灣的科技能力而言，研製門檻並不高，可藉由技術協

助、轉移或逕行自力研發來達成。因此如何藉較少的經費需求，強化補足質的提

昇，應是當務之急。

伍、考量二手潛艦，彌補戰力空隙

潛艦購案最遭人批評的問題，除了價格過高外，就是無法快速獲得彌補近10至15

年的戰力空隙〔註二十〕。考量獲得2至4艘二手潛艦，以2至3年時間進行整修與

性能更新，快速投入服役應該是很有效益的方式。如新加坡於1995年決定向瑞典

購買1艘海蛇級(Sjoormen)級潛艦並進行更新，並於1997年再增購3艘，共計4艘〔

註二一〕，新加坡海軍認為此筆潛艦採購具有相當大的成本效益〔註二二〕，在

此4艘潛艦服役後，新加坡海軍於2005年11月決定再向瑞典購買2艘二手西約特蘭

級(Vastergotland)潛艦〔註二三〕。近期，雖然擁有東南亞唯一輕型航空母艦的

泰國，惟缺乏水下戰力，亦與以色列商討擬購買其退役的IKL500級潛艦〔註二四

〕。其實海軍曾有數次可以購獲二手潛艦〔註二五〕，只不過多因為價格、翻修

更新費用過高與整體後勤支援不齊全等理由作罷，不過從新艦未到位前兩岸水下

兵力消長所產生之戰力空隙角度來看，與目前推動的潛艦購案相比較，就價格與

時間而言應當是相當划算而有效益的。部分國防部將領認為由於台灣於國際政治

情勢的敏感性，因此國際市場非台灣買方的市場，而認為二手潛艦並無獲得來源

，不過就目前現貨市場而言，仍存在若干二手潛艦，如荷蘭、瑞典與義大利等國

家的二手潛艦，仍為可以考量的標的〔註二六〕，只不過台灣國防決策者是否願

意重新思考並向美方正式提出罷了。

陸、重新思考軍購潛艦政策，營造四方雙贏局面

依據立法院本會期審查潛艦購案的情況，即使年度內通過先期評估費用，相信未

來的一年本案美台雙方也不會有驚人的進展，此又將造成向後延宕1至2年的窘境

。如何建立美台雙方的官方與業界四方共識彼此雙贏的局面，似乎才是潛艦購案

解決之道。而「潛艦國造」應該是重要的關鍵議題。雖然海軍以美方於2004年7月

正式函告，台灣「潛艦國造」政策將提高全案的複雜度，並導致交艦期程延後為

由，排除此案可行性，國防部似乎也因此排除企圖〔註二七〕。不過立法院於20

02年5月24日由林郁方委員等130人聯合提案：「…要求行政院在潛艦採購案上，

堅持立場，積極向美國爭取將售台8艘潛艦中的6艘，以技術轉移方式，在國內建

造，否則日後不得動支預算…」並獲得決議〔註二八〕。這份提案是在立法院黨

派意見壁壘分明的生態，很難得有如此不分朝野跨黨派聯合共同一致的政策需求

，可見其足以代表民意的充分正當。且近年來世界許多國家無不藉採購潛艦國內

建造的契機落實技術轉移提昇產業能力，以亞洲周邊國家為例，南韓於1989年向

德國HDW訂購9艘209級1,200噸型潛艦，第1批3艘的首艘於德國建造，後2艘由原廠

供料在大宇重工(Daewoo)組裝，其餘均在南韓大宇建造，如今已全部完成，並著

手進行下一代新型潛艦設計與建造工作〔註二九〕，南韓國防部於2007年5月16日

召開的「防衛會議」中，正式通過投入龐大預算開發3,000噸級潛艦計畫，計畫從

2010年起獨立設計和建造，並從2018年到2021年，陸續送交9艘潛艦〔註三十〕。

印度於1982年向德國訂購6艘209級1,500噸型潛艦，前2艘於德國建造，後2艘由原

廠供料於印度孟買Mazagon Bombay建造。2005年向法國訂購天蠍型Scorpene級潛

艦6艘，全數於印度孟買組裝，由法國造艦局負責提供造艦物料包與關鍵零組件，

並協助技術轉移〔註三一〕。澳洲於1990年向瑞典Swedish-designed Kockums購

買6艘船體設計，並由美國裝設戰系，首艘於瑞典建造，其餘5艘於澳洲Australi

an Submarine Corp.建造〔註三二〕。此外還有巴基斯坦、西班牙、巴西、希臘

、土耳其等國家皆是藉由採購潛艦進行技術轉移國內建造。曾任美國國務院主管

中國、台灣、外蒙及香港事務的亞太副助卿薛瑞福(Randy Schriver)先生，近期

即撰文指出：「…(一)在通過一項大幅增加支出的國防預算之同時，台灣立法院

也應該針對先前通過的國防法第22條之立法目的，加以補充解釋說明。該法規定

採購武器裝備時，要更加仰賴台灣國內工業。然而，有鑑於法律意涵含糊不清，

至今仍難以落實。如果立法委員能更具信心，相信更多國防支出能為本土企業創

造更多就業機會，並且帶來更多獲利(如同美國國防預算為例)，他們自然會更同

意將納稅人的錢花在國防上。(二)立法院應通過潛艦研發計畫的經費。立法院也

應該在法令條文或相關公開文件中，提出以下這個觀念，即台灣應考慮自製柴電

潛艦的計畫。這種作法符合前述國防法第22條的精神。一項因為種種有關對外採

購設計藍圖所生之不確定性而陷入停頓的計畫，也可因此注入新動力。自製計畫

可以縮減潛艦規模(總噸位)，降低造價，並可讓潛艦執行更多重任務。(美國業者

不必煩惱，美國仍可在這種自製計畫中取得多項合約。)(三)當某一項武器系統或

平台可以由不只一家供應商製造時，立法院應該堅持台灣國防部必須要求美國政

府讓合格供應商相互競爭，來完成這個武器平台的採購。競爭能創造最大的價值

，並帶來諸多好處，例如降低成本、更短的運交時程、更佳的技術支援解決方案

，也可擴大國內產業的參與。對美國政府來說，本國重大採購案堅持競標方式，

其實是再平常不過了。此外，導入競爭也可以讓立法委員向選民證明，台灣人民

是用最實惠的價錢得到最實用的武器平台…〔註三三〕」。如此情況美國的反對

必須要有充足理由，否則難讓國人接受認同。因此即使全案後續有任何進展，此

仍將成為立法院、產官學界討論的焦點，如不正視先行商討，相信該案仍將被迫

擱置向後延宕。

柒、擔任假想敵陪訓海空反潛戰力能量

此外潛艦於平時擔任假想敵的角色，提供海軍水面作戰艦與空中反潛兵力訓練的

能量，亦必須審慎規劃考量，不應該再等候新艦購案而持續延宕。目前以現有的

4艘潛艦擔負假想演訓任務，一般演訓任務如甲級操演、海鯊操演，重要演訓如漢

光演習、戰術總驗收等，由於定期維修與妥善率的關係，4艘能夠同時投入的機會

相當少，一般多為2艘，運氣稍佳則有3艘可供運用，因此再加上潛艦本身例行訓

練任務，要協訓近30艘的水面作戰艦與空中反潛兵力，其負荷早已是相當沉重。

2007年6月15日立法院通過中央政府總預算，其中採購P-3C反潛機專案所編列的預

算全數通過，海軍可以開始執行此採購案〔註三四〕。也就是說若未來10年，新

型艦無法如期獲得，若向美國採購的12架P-3C反潛機陸續返國，屆時又面臨老舊

2艘茄比級潛艦汰除問題，只怕會發生多數水面海空反潛兵力無對象可練的窘境。

此外，目前就中共持續發展水下兵力的情況，除了1998年生產的過渡型039宋級潛

艦，另陸續自俄羅斯購得12艘的KILO級潛艦，並已經自力發展2艘可能裝備AIP的

041元級潛艦〔註三五〕，因此就目前中台雙方水下實力對比是10艘039A加上12艘

KILO級潛艦〔註三六〕，未來更可能加入新型自製元級或自俄購入LADA級潛艦。

因此，無論是質是量或是戰略、戰術上運用，都不是八○年代生產的2艘劍龍級潛

艦所能假想扮演的角色，因此新型潛艦兵力無法完全到位之前，是必須從其他的

角度思考可行替代方案來因應。

捌、思考潛艦救難建制應急規模與方式

雖然8艘潛艦採購案，至今尚未獲得立法院預算通過〔註三七〕，不過海軍潛艦救

難的能量在新型潛艦未到位之前，亦應該通盤檢視重新思考如何完善建立。現有

亞洲中共與日本在擁有為數的潛艦艦隊，均逐步建立潛艦救難體系與能量，而印

度在現有的德製209級1500型(Shishumar)潛艦、俄製KILO級(Sindhughosh)潛艦與

Foxtrot級3種不同類型潛艦下，在未能完整建立自主的潛艦救難系統與能量，亦

以與美國簽署共同合作，提供「深海救援載具(DSRV)」及2000年已獲得美海軍的

認證最新的潛艦救援裝備「潛艦深潛救難及再加壓系統(SRDRS)〔註三八〕」來應

變。

目前海軍僅擁有部分能力大湖號救難艦及大屯號擔任救援工作〔註三九〕，並由

國軍左營總醫院負責支援美國協助救難。對於現有的茄比級與劍龍級4艘潛艦而言

，若於淺水海域就所配置之鋁質雙門重壓櫃或許足敷應付，不需另外購置先進的

救難載台，不過重點在於精確有效的操作使用。海軍所採購的開放式潛水鐘僅供

訓練使用，需另行設計製造或引進閉式潛水鐘方有救援能力。另潛艦救難計畫應

重新檢整，實際考量計畫中的盟國支援潛救載台為「潛艦深潛救難及再加壓系統

(SRDRS)」或是傳聞將除役的「深海救援載具(DSRV)」，其與本國潛艦逃生艙的接

合是否同型，另運送路徑在嚴格控管下能否有效節約時間，海上載台是否隨時配

合支援，其界面相容互能支援，通信、管制的制定應有先期規劃。在國際救援抵

達的5至6天期間，如何維繫與潛艦官兵的生命，將是海軍所應努力克服的方向，

否則應朝向縮短救援時間考量，加強國際甚至兩岸合作關係。此外有鑒近期國際

潛艦遇難實案，水下遙控無人載具將提供水下救難與偵測作業極大助益，因此如

何藉重學術與產業界共同發展，亦是有效合理投資的方向〔註四十〕。

正如2007年6月張立中先生向立法院請願「軍購之潛艇無逃生設備，罔顧官兵生命

安全」並列入待審文書〔註四一〕，即是凸顯此種不完善的情況。軍方應時刻做

最壞的打算，如果發生潛艦遇難事件，在港口附近淺海，海軍尚可自力協助脫困

，除此之外，就必須依靠美、日，甚至其他國際救援能量，為此必須8艘新型潛艦

未到位前重新思考建立一套有效的救援及聯絡機制，並經常保持演練驗證以確保

安全〔註四二〕。

玖、整體規劃同步推動，階段戰力銜接

上述的各個規劃層面若就「經費需求、可能風險與預估效益」進一步評估考量，

可以很容易了解，在潛艦整體發展與規劃中，那些是花費較少、風險低、且效益

高的項目〔註四三〕。參考附圖可以了解「儘速強化各項訓練設施」與「劍龍級

潛艦性能提昇」應是當前潛艦部隊發展花費最少、需求最迫切、效益最高的層面

。以美方2001年即同意供售的潛射魚叉飛彈(UGM-84 Harpoon)與重型魚雷(MK-48

 Mod 4)為例，若能儘速部署劍龍級潛艦上，再以改良戰鬥系統與指管偵蒐能力為

配套，將大幅提昇這2艘潛艦之作戰能力，不過很令人遺憾的是延宕至今近7年時

間猶未定案，然而該計畫一旦決定後，執行完成時間卻不超過3年。因此台灣潛艦

整體發展應考量效益與優先順序，各階段同步發展形成整體戰力銜接態勢(參閱如

附圖)。

清華大學教授鍾堅博士曾於2005年國防研討會論文提出，依據其研究專案所獲得

結論，戰力方程式可區分為三項：有形戰力B(即通稱的軍力，指武器裝備、載台

、兵力配置等)，無形戰力S(指士氣、軍人武德、戰志等)及戰力綜合運用a(指用

兵藝術，指揮官特質等)。戰力F等於有形戰力與無形戰力加成後，再以戰力綜合

運用指數去指數運算，即Ｆ＝(Ｂ�蛁?a。其中B可量化，S不能量化，a無從量化

〔註四四〕。海軍潛艦發展現行的情況就是，拼老命畫大餅去爭取花大錢有形戰

力B上，對於無形戰力S與綜合運用a卻著墨甚少。備役海軍中將蘭寧利多次明顯指

出台灣極為欠缺而必須加強的部分，就是無形戰力S與綜合運用a這兩大區塊。軍

方不斷的花費大量的資源購買強化有形戰力，對於其他部分投資與心力關注卻不

成比例之際，長久下來只怕戰力無法相輔相乘。

拾、結語

潛艦發展應該針對「汰除老舊潛艦」、「提昇現有潛艦能力」、「完善訓練設施

」、「彌補水下戰力空隙」4個層次的持續同步推動，並且審慎評估急迫先後，據

此同步進行近、中、遠程的推動，應當是比較務實的方法。綜上所述，可以獲知

當前應該針對現有的兩艘劍龍級潛艦能力與潛艦人員完善的訓練設施，先行著手

強化。其次，針對2艘劍龍級潛艦進行性能改良與武器更新，強化其戰力延長作戰

使用效益，藉較低的投資經費，發揮出較大的投資效益。再者思考如何彌補8艘新

型潛艦購獲未到位前，兩岸水下兵力消長所產生的戰力空隙問題。此種情況類似

當初海軍決定採購紀德艦，卻遭眾多反對，認為為何不購買神頓盾艦的質疑，當

初海軍向美爭取的是神盾艦，不過由於神盾艦價格高昂，且即使獲得美方同意供

售，自建造到成軍至少必須耗費10年，因此最後仍決定採購紀德艦，並持續爭取

神盾艦〔註四五〕。因此，思考現行潛艦部隊的發展現況，尋求低投資高效益的

方案先行著手，應該是比較務實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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